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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土地乃一國人民所依存之重要基石，亦為國家組成要素

之一，更是私有財產權之重要客體，尤其在法治國之基礎上，

「依法行政」乃為政府之天職，於是建構一套周延土地立法

體系與制度，乃為不可或缺。惟證諸數量日多之行政法規與

司法實務判解，更讓土地法體系呈現盤根錯節局面，從而有

必要從各種解釋法（例如體系解釋與立法目的等方法）之觀

點，以具體個案為對象予以研析，找出問題所在，並據以提

出健全土地法制改進建議。有鑑於此，作者乃嘗試先從土地

法制所涉議題、輔以法制相關分析方法，並以「論文專書」

方式撰寫。首先以「學術性議題」為主，總計出版下述三本

學術專論：一、「財產權保障、土地使用限制與損失補償」

（計有九篇，內含六篇TSSCI文章及三篇匿名審查文章，2001
年3月初版）；二、「農地政策與法律」（計有十二篇，內含
四篇TSSCI文章及五篇匿名審查文章；2005年2月初版）；以
及三、「國土政策與法律」（計有十三篇，內含五篇TSSCI
文章及六篇匿名審查文章；2006年3月初版）。接著，再以（廣
義）土地法之「規定內容」為主，依其狹義法典之五編體例，

總計出版下述二本學術專論：一、「土地法專題研究(一)」（計
有十八篇，內含四篇TSSCI文章及十篇匿名審查文章；2008
年11月初版；2010年8月再版）；二、「土地法論集(二)；亦
名為土地法專題研究(二)」〔計有十五篇，內含二篇TSSCI文
章及十三篇邀稿（形式審查）等文章；2016年7月初版〕。 



隨著時間之遞延，「土地」問題之本質性已迥異於前，

不惟如是，其更是已成為憲法上人民財產權保障之核心對

象，尤其在都會地區，其保障之密度逐已大幅提升，其結果

是：當政府於類此地區推動大型土地開發計畫時，「私權保

障」與「公共利益」常處於緊張狀態，進而滋生官、民間對

立，益見土地法制問題之本質更形錯綜複雜，此亦凸顯出有

必要就現行土地法之「規定內容」適法性再為分析。於是，

作者乃再撰寫第三本學術專論，亦即土地法專題研究(三)
（2026年4月初版），藉由剖析我國現行土地法制規定內容與
問題所在，希冀能作為主管機關修法之重要參考依據。謹簡

述其內容如下：一、總則編：包括二篇文章（均為邀稿文章；

低密度審查），緣適足居住權為憲法第10條明定之人民基本
權，至為重要，但房價飆漲造成國家實現「住者有其屋」政

策之重大障礙，故而該二篇文章乃從土地法（第97條）觀點
析論其成因，並作成建議；二、地籍（登記）編：包括五篇

文章（內含三篇TSSCI文章及二篇低密度審查邀稿文章），緣
政府與學界刻正共同研擬「不動產登記法」（草案），其不

僅讓不動產登記得以法律化，對於區分所有建物登記方式以

及登記審查主義之論爭（形式或實質審查），皆有重要規定，
對於人民土地（建物）財產權亦將產生重大影響，故而從（例

如）土地法第55條之視角予以分析，所收錄文章篇數相對較
多；三、土地使用編：包括四篇文章（內含一篇匿名審查文

章及三篇低密度審查邀稿文章），緣國土計畫法於2025年再
度修法延長直轄市、縣（市）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延長至

2031年4月30日），此一重大轉變影響人民土地使用權利至
鉅，是乃收錄較多文章篇數，其法律衝擊之結果是：土地法
第80條以下土地使用相關規定將何去何從（形同具文）；四、



 

 

土地稅編：包括二篇文章（均為低密度審查邀稿文章），由

於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為地方政府稅收之重大來源，但卻為

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租稅義務，其亦明定於憲法第7條與第
19條以及土地法第143條以下，為探究租稅公平課徵原則，乃
有本二篇文章之撰寫，其餘進一步論述則收錄於下文所述「土

地租稅與估價法實例研習」一書中；以及五、土地徵收編：

包括二篇文章（均為低密度審查邀稿文章），隨著人民土地

財產權保障意識抬頭，土地徵收與區段徵收核准案件之數量

雖較往昔有下降，然對於違法徵收以及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

事由，乃有撤銷徵收及徵收收回之機制設計，以資因應，藉
以能落實土地徵收條例第1條第1項（保障私人土地財產）之
立法目的，進而有效抑制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土地徵收之恣

意，乃有本二篇文章之撰寫，其餘論述則見於下文所述「土

地徵收導論」一書中。 

相較於上文作者所撰寫之「學術專論」，為便於教學起

見，作者亦陸續出版下述「教學（大學）用書」：一、土地

法總論：包含土地法導論（2026年4月五版）與土地法：理論
與實務（2014年8月二版）；二、土地法個論：包含(一)不動
產登記導論（地籍編；2022年9月初版）、(二)土地利用計畫
法導論（地用編；2023年1月四版）、(三)土地重劃導論（地
用編；2025年9月三版）、(四)土地租稅與估價法實例研習（地
稅編；2026年4月初版），以及(五)土地徵收導論（徵收編；
2026年2月三版）。以利學生對於（廣義）土地法之理論體系
架構、規定內容釋義以及司法實務判解，能有一深入了解，

並能培養解決土地法律相關問題之專業能力。 

 



 

 

作者自教授「土地法」課程以來，每感於土地法規與其

他法規關係緊密、法體系龐雜，雖自覺不敏，學養亦有限，

但如前所述，除業已勉力撰寫完成六本「學術專論」與七本

「教學（大學）用書」，亦撰寫226篇學術論文（1994.8-2026.3），
用以略盡個人於土地法學術殿堂棉薄之力。茲於土地法專題

研究(三)此一學術專論出版之際，作者要特別感謝內人用心持
家，讓作者得以無後顧之憂而得專心於學術工作，謹以此書

聊表內心無限感恩，亦以之紀念雙親養育之恩。 

本學術專論之內容雖已力求豐富廣泛，然仍有思慮欠周

之處，偏失與誤漏者必多，謹祈諸土地法學界先進不吝賜教

斧正。 

 

陳明燦  謹誌 

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1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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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關於我國土地法第97條 
城市房屋租金限制之釋析 

壹、序 說 

我國現行土地法，亦即所謂「狹義」（形式）意義之土地

法，或稱之為「土地法典」（Bodengesetzbuch），其係於民國

（下同）19年6月30日由國民政府公布全文379條後，並令自25
年3月1日起施行之法律。嗣後曾於35年4月29日全面修正公布

全文247條，其後自44年3月19日起至113年8月7日止，已為11
次修正。一般論者稱35年4月29日全面修正前之土地法為「舊

土地法」，之後則為「現行土地法」。按現行土地法計有：總

則、地籍、土地使用、土地稅及土地徵收五編，全部計有247
條次，條次不可謂少。由於隨著相關土地法專業法律之陸續制

定公布與施行，此一事實亦衝擊到現行土地法相關規定之適法

性，而使其滋生相關法律弊端1。基此，本文乃以第97條（亦

兼及相關條文）為例，分析其原有之立法目的及其相關問題，

尤其側重於相關行政函釋以及司法判解之耙梳。事實上，該條

次立法目的之詮釋亦牽動到憲法第10條人民居住基本權（尤指

承租人）、第15條人民財產權保障權（出租人）及其第22條人

 
1  進一步得參陳明燦（2023），土地法導論，新北：自刊，修訂4版，
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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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契約締結自由基本權（出、承租人）間之拉扯與對立，惟基

於篇幅限制本文不擬予以深論。最後，本文對該條次規定內容

提出相關建議，以供主管機關修法之參考。 

貳、土地法第97條規定內容實務見解分析 

按審度土地法第97條、第98條以及第99條之規定意旨，其

係藉由法律管制住宅房屋之租金率及其租賃擔保金數額，以調

和住宅房屋所有（出租）人與使用（承租）人間之權利義務關

係（衝突），亦即以國家公權力指導（介入）私人住宅房屋租

賃契約內容，藉以貫徹保護住宅房屋承租人住居安定之住宅立

法政策，其性質應屬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例外。由於

土地法第97條僅就「城市出租房屋」租金率為限制規定，則其

適用範圍是否應僅以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租賃為限而不及於其他

使用種類（例如商業使用）？誠非無疑。故而下文乃以此為

題；藉由行政函釋以及司法判解以探究該限制規定之真正意

涵，並提出本文建議。 

一、重要行政函釋2 

謹臚列幾則內政部（地政司）重要行政函釋如下： 

(一)租金收取之上限標準3 

「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

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十為限。所稱

《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十》，係指以申報總價額按百分之十

                                                        
2  主要參考中華民國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官網「法規查詢」（土地

法）（檢索日：113年10月25日）。 
3  內政部85年3月6日台內地字第8502539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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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所得之年息而言，本部69年5月22日台內地字第19576號函

明釋有案，依上開函釋之計算方式茲列式如下，以免爭議：租

金 收 取 之 上 限 標 準 = 土 地 及 其 建 築 物 申 報 總 價 額 ×百 分 之

十。」 

(二)租金限制之適用對象4 

「查本部71年5月24日台內地字第87103號函：土地法第97

條所稱房屋，係指供住宅用之房屋而言。係基於土地法第3編

第3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章之立法意旨，本為解決國民居住問

題，維持民生之安定，由於城市地方人口密集，房屋供不應

求，導致有房屋者壟斷居奇，高抬房價及房租，遂於土地法第

3章訂定若干條文，藉以有助於住宅問題之解決，此由第94條

積極的增加房屋的供給，以供人民承租自住之用，及第95條間

接的採取新建房屋賦稅之減免，與第96條消極的限制每一人民

自住之房屋間數觀之，第97條所稱《城市地方房屋租金》，其

所謂《房屋》，應僅指供住宅用之房屋而言。（即營業用之出

租房屋不受土地法第97條租金額之限制），故本部上開函釋係

審酌土地法第3編第3章之立法意旨所為之行政解釋，似無不妥

之處。又查最高法院54年度台上字第1528號有關市場攤位承租

租金，不受土地法第97條租金最高限額之限制之判例意旨，亦

與上開本部函釋相合，故本部71年7月13日台內地字第99390號

函釋：本部71年5月24日台內地字第87103號函釋仍應維持。以

上為本部兩號函釋之理由。又查本部原檔卷，上開兩號部函之

發文日期，始為正確。《71年5月22日》及《71年7月12日》似

屬誤繕，合先敘明。……。」 

 

                                                        
4  內政部83年12月7日台內地字第8314849號函參照。 



6 土地法專題研究(三) 

 

(三)營業用房屋租金管制之除外5 

「營業用房屋其應付租金，不受土地法第97條租金最高限

額之限制。」 

(四)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之認定6 

「土地法第97條所稱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依土地

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

管市縣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上開《法定地價》，宜以最近一

次之申報地價為準。」 

(五)申報總價額年息10%之釋明7 

「土地法第97條所指申報總價額年息百分之十，係指以申

報總價額按百分之十計算所得之年息而言。」 

(六)城市地方之釋明8 

「一、查土地法第97條所稱城市地方係指已依法公布實施

都市計畫之地方而言，前經行政院以台48內字第6101號令釋在

案。二、同法第105條所稱之《基地》，應泛指一切供建築使

用之土地而言。」 

(七)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額之適用9 

「一、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之租金，係指同時承租基

地及其建築物兩者而言。如僅承租基地或建築物時，自應分別

                                                        
5  內政部71年7月13日台內地字第99390號函與內政部71年5月24日台內

地字第87103號函參照。 
6  內政部71年3月1日台內地字第71906號函參照。 
7  內政部69年5月22日台內地字第19576號函參照。 
8  內政部67年9月15日台內地字第805447號函參照。 
9  內政部66年6月11日台內地字第739500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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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申報價額計算其租金。本案僅承租房屋，其租金亦僅以所

承租之建築物申報價額年息百之十為限。二、至同條所稱《建

築物申報總價額》，係指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由該管

市縣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而言。」 

(八)超出法定租金數額之處理10 

「查土地法第97條係屬強行規定，為經縣市政府依該條合

法減定後，契約當事人雙方均有遵守履行之義務，出租人對於

超過部分依法即無請求權，在承租人方面得以拒絶給付該項超

過部分，至該條文所稱《強制減定》之與強制執行法並無關

係。」 

二、重要司法判解 

謹臚列幾則重要司法（決議）如下11： 

(一)最高法院94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 

法律問題：城市地方供營業用房屋之租金，是否應受土地

法第97條所定約定房屋租金最高額之限制？ 

1.甲說：「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

物申報總價百分之十為限，此觀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規

定自明。如當事人約定房屋之租金超過此項限制者，不問租賃

標的物之房屋係供住宅或營業之用，其超過法定限制部分均無

                                                        
10  內政部43年1月6日台內地字第41916號函參照。 
11  其他重要判解者如：(1)司法院解釋：如司法院解字第3699號解釋；

(2)判例：如最高法院59年台上字第793號判例、54年台上字第1528號

判例、49年台上字第1230號判例、48年台上字第1536號判例、43年

台上字第392號判例與40年台上字第1687號判例；以及(3)決議：如最

高法院54年度第1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四)與最高法院46年度第4
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題名／著者：土地法專題研究／陳明燦著 
版本：初版 
出版：臺北市：元照出版公司, 2026.04 
識別碼：ISBN 978-626-369-441-5（第3冊；

平裝）| CIP 115004198 
主題詞：LCSTT：土地法規 | LCSTT：論

述分析 
分類號：554.133 

 
 
 
 
 
 

土地法專題研究  5D734RA 

 2026 年 4 月 初版第 1 刷 

作    者 陳明燦 

出 版 者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館前路 28 號 7 樓 

網    址 www.angle.com.tw 
定    價 新臺幣 750 元 

專    線 (02) 2375-6688 
傳    真 (02) 2331-8496 
郵政劃撥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Copyright © by Angle Publishing Co., Ltd. 
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 1531 號             ISBN 978-626-369-441-5 




	5D734RA-書名頁
	00－自序
	00－目錄
	01－01扉頁（001＋1）
	01－1-1（003～022）
	01－1-2（023～047＋1）
	02－02扉頁（049＋1）
	02－2-1（051～101＋1）
	02－2-2（103～145＋1）
	02－2-3（147～199＋1）
	02－2-4（201～241＋1）
	02－2-5（243～273＋1）
	03－03扉頁（275＋1）
	03－3-1（277～311＋1）
	03－3-2（313～360）
	03－3-3（361～392）
	03－3-4（393～436）
	04－04扉頁（437＋1）
	04－4-1（439～473＋1）
	04－4-2（475～491＋1）
	05－05扉頁（493＋1）
	05－5-1（495～522）
	05－5-2（523～548）
	5D734RA-版權頁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